
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夜市二期商铺（E包）招租（联合经营招商项目）
（JC1Z2505804）

报名文件
      意向方：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或其授权代表：             （签字）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意向承租人为企业，所有资料均须加盖公章，不得采用“应答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替代；

意向承租人为个体工商户，所有资料均须加盖公章，并由经营者签字，不得采用“应答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替代；

个体工商户如非经营者本人办理登记手续： 还需提供由经营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加盖经营者印章）及被授权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①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报名：申请书须同时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个体工商户报名：申请书须同时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经营者身份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                      （意向承租方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 

特此证明。 有效日期至：         
意向承租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意向承租方（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本证明书要求意向承租方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作为附件，并加盖意向承租方公章方为有效；

3.如是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招租活动，必须填写《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可不用填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章，核验原件）
（二）授权委托书（如有）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意向承租方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现特别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签署本项目已递交的报名和资格审查证明材料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的代理人，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项目（项目名称：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夜市二期商铺（E包）招租（联合经营招商项目），项目编号：JC1Z2505804）已递交的报名和资格审查证明材料我均承认。

有效日期至：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意向承租方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委托书须提供受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作为附件，并加盖意向承租方公章方为有效。
2.如是受托人（代理人）参与招租活动，则必须填写《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

附：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章，核验原件）
附件三：承诺函
致深圳市盐田区山与海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盐田分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 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夜市二期商铺（E包）招租（联合经营招商项目）项目，（项目编号：JC1Z2505804）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方承诺按招租公告要求所提交的报名资料全部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行为，并愿意 
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承担由报名资料不实造成的不良后果。 
二、本次物业交易申请，我公司已熟知并自愿接受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盐田分公司的各 

项规定和交易流程。 

三、我方承诺，我方实际经营项目为为特色美食销售，具体经营范围为：如地方传统小吃、特色糕点等。

符合深圳市相关产业要求，如有违反，自愿按照合同违约处理，招租方有权无偿解除合同关系，并可按相关规定没收交易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四、我公司清楚贵公司对交易双方因交易及订立或履行合同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均不承担任 

何民事责任。

五、我公司承诺按照交易公告规定的时间（交易保证金缴纳截至时间），缴纳交易保证金，并在规定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未在规定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的视为我方放弃报名。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取消承租资格，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深圳交易集团有 
限公司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将剩余的交易保证金转给招租人：
    （1）在交易公告规定的投标/响应截止后撤销交易文件或者作出撤销交易实质行为的；
    （2）在被确定为成交人/中标人后，无故放弃中选资格的；
    （3）在被确定为成交人/中标人后，未按规定足额支付交易服务费的；
    （4）在被确定为成交人/中标人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
    （5）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意向方之间相互串通或影响公平竞争的；
    （6）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意向方提供虚假主体材料或证明文件的；
    （7）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

七、我方已知悉，报名期间可在阳光租赁平台取消报名，报名公告期满后，若成为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人，则须按照公告要求与招租人进行竞价或协议成交。若未按照相关规定参与竞价或与招租人进行协议成交的，招租人有权扣除交易保证金。
八、我方承诺项目成交后在交易结果公示期满后 3 个工作日内向贵公司支付交易服务费， 交易服务费金额依据《关于印发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深交易〔2023〕69号）执行，即按首年月租金*50%或租赁期内总租金1%（孰低原则）执行。

九、我方承诺，若成功承租，将严格按照该物业的法定规划用途及招商方案规定的业态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并按要求提交包含此项承诺的《承诺函》。招租方在招租全流程（含资格审核及后续环节）中，如发现我方的实际经营内容或承诺事项与上述要求不符，有权取消我方参与资格或承租权。
十、我方承诺非联合体承租。
意向承租方（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附件四：意向承租方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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